
深圳市档案馆收集档案范围实施细则

第一条 为加强档案收集工作，科学确定深圳市档案馆（以

下简称“市档案馆”）档案收集范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档

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实施条例》《各级各类档案馆收

集档案范围的规定》（国家档案局令第 9 号）和《广东省档案条

例》《深圳经济特区档案与文件收集利用条例》等有关规定，结

合我市实际，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档案工作的重要指

示批示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依法开展档案收集工作，将

属于市档案馆收集范围内的具有永久保存价值和 30 年以上（含

30 年）保存价值的档案收集进馆，使市档案馆成为聚集深圳特

色档案资源的主阵地，努力构建门类齐全、覆盖面广、结构合

理、载体多样、数字资源为主导的馆藏档案资源体系。

第三条 按照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原则，市档案馆依法接

收本级下列组织机构的档案：

（一）市委及所属各部门；

（二）市人大及其常设机构；

（三）市政府及其所属各部门和单位；

（四）市政协及其常设机构；

（五）市法院、市检察院；

（六）市各民主党派机关；

（七）市总工会、团市委、市妇联等人民团体；

（八）市属事业单位、市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直管国有企业；



（九）市属临时机构。

市档案馆可根据实际全部或部分接收以上机构的下属单位

和临时机构的档案，具体范围由市档案馆确定。

第四条 市档案馆收集档案的门类包括但不限于：文书档案、

科技档案、专业档案、实物档案、音像档案以及业务数据、公

务电子邮件、网页信息、社交媒体档案等。

第五条 深圳市设立以前各个历史时期深圳行政区域内政

权机构、社会组织、著名人物形成的档案，应向市档案馆移交。

上述档案目前已保管在有关区档案馆的，由各区档案馆自行管

理。

第六条 全市下列重大活动、重特大事件、重大战略和重大

平台（载体）形成的档案（以下简称“四重”档案），应向市档

案馆移交：

（一）在深圳举办的，具有重大意义或者重要国际影响的

各类重要会议、纪念活动、展会论坛、大型赛事等活动（包括

国家、省、国际组织主办，深圳市具体承办以及由深圳市主办

的活动）形成的档案资料；

（二）在深圳突然发生，造成或可能造成特别重大的社会

危害，需采取应急处置措施予以应对的自然灾害、事故灾难、

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等突发事件形成的档案资料；

（三）国家部署在深圳的重大发展战略形成的档案资料；

（四）深圳承担国家重大发展战略的平台或载体形成的档

案资料。

第七条 市档案馆接收下列我市已故人员的人事档案:



（一）市管干部;

（二）享受局级待遇的离休干部;

（三）荣获全国劳模、先进工作者等国家级荣誉称号的人

员;

（四）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

（五）在市级管理权限内有特殊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

学者、专家、民主人士等著名人物。

第八条 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门、各中央管理企业驻深单位

所形成的档案，凡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门、各中央管理企业与

国家档案主管部门共同确定向市级综合档案馆移交的，由市档

案馆负责接收。

第九条 市级机关、团体、事业单位及其所属机构合并或撤

销的档案，按照《机关档案管理规定》（国家档案局令第 13 号）

向市档案馆移交。

市国有企业合并、分立、终止、控制权变更等资产与产权

变动的档案，按照《国有企业资产与产权变动档案处置办法》（国

家档案局令第 17 号）向市档案馆移交。

非国有企业破产，属于市档案馆接收范围的档案按照《深

圳市非国有破产企业档案处置指引》（深档发〔2023〕6 号）向

市档案馆移交。

第十条 市档案馆可通过接受捐献、购买、交换和复制等方

式，将与深圳相关的、具有典型地方特色或具有较高价值的档

案资料征集进馆，其范围包括但不限于：

（一）记录深圳各个历史时期重大活动、重要事件、重要



成就等具有重要价值的档案资料；

（二）记录在深圳具有重要影响或作出重大贡献的社会各

界人士以及深圳籍知名人士的档案资料；

（三）记录深圳历史、特色文化、民族艺术、地方风俗的

档案资料；

（四）具有自然、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价值的档案资料；

（五）弥补馆藏档案重要缺失的其他档案资料。

第十一条 列入市档案馆接收范围的档案，应按照规定时间

向市档案馆移交：

（一）列入接收范围的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形成的档

案，一般自档案形成之日起满 10 年移交，具体移交时间根据市

档案馆接收计划执行。专业性较强或者需要保密的档案，经市

级档案主管部门检查和同意，可适当延长移交期限；由于保管

单位条件不符合要求或者存在其他原因可能导致不安全或者严

重损毁的档案，经保管单位与市档案馆协商同意，可以提前交

市档案馆保管；

（二）“四重”档案按照《深圳市档案局 深圳市档案馆关

于加强重大活动、重特大事件、重大战略和重大平台（载体）

档案工作的通知》（深档发〔2023〕10 号）规定的时间向市档案

馆移交；

（三）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来深圳视察、指导工作的题词、

手迹，外国国家元首、政党领袖、政府首脑等在深圳参观访问

时形成的题词、手迹，国家、广东省和国际组织授予深圳有关

荣誉称号的证书、奖牌、奖杯、锦旗等，以及在公务活动中赠



予深圳的具有保存价值的公务礼品等实物档案，主办单位或牵

头单位应在活动结束后 3 个月内向市档案馆移交；

（四）属于第七条内容的我市已故人员人事档案在原单位

保存满 10 年后向市档案馆移交。

第十二条 电子档案移交按以下方式办理：

数字档案室通过档案主管部门认定且符合《推进机关数字

档案室建设实施办法（试行）》（档办发〔2024〕7 号）数字档案

室建设指标全过程管理要求的，其电子档案一般自形成之日起 5

年内移交，如有纸质档案的，其纸质档案及传统载体档案数字

化成果应与电子档案同步移交；

数字档案室未通过档案主管部门认定的，其电子档案以及

电子档案打印件，一般自形成之日起满 10 年移交；

电子档案未到移交期限的，经市档案馆同意，在明确划分

移交期限届满前该电子档案所涉及的利用、转换、迁移等权责

后，可以提前交市档案馆保管，该档案所涉及政府信息公开事

项仍由原制作或者保存政府信息的单位办理。

移交的电子档案应当来源可靠、程序规范、要素合规。电

子档案的移交与接收必须符合相应的流程与要求，并确保电子

档案的真实性、完整性、可用性和安全性，满足上述条件的电

子档案打印件无需进行数字化。

第十三条 市档案馆收集档案时，应同时收集有助于了解立

档单位历史和接收档案内容的资料，收集有助于管理和利用档

案所必需的专用设备。

第十四条 纳入市档案馆接收范围的单位，应编制本单位档

https://www.saac.gov.cn/daj/szda/202412/bf2b93f9995e41f1aa189577aff53f67/files/25b9f577fd4743a59c3ee8c7ccbc9345.pdf
https://www.saac.gov.cn/daj/szda/202412/bf2b93f9995e41f1aa189577aff53f67/files/25b9f577fd4743a59c3ee8c7ccbc9345.pdf


案分类方案、文件材料归档范围和档案保管期限表，经市级档

案主管部门审核同意后施行。

第十五条 市档案馆应制订实施档案接收计划。移交单位应

按照市档案馆接收计划做好移交工作，确保档案收集齐全，整

理规范。纸质档案移交进馆时，应同时移交符合相关规范要求

的传统载体档案数字化成果。

第十六条 移交单位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实施条例》《国家秘密解

密暂行办法》的有关规定，做好涉密档案收集、归档和进馆前

解密审核工作，并出具涉密档案解密审核意见。

第十七条 移交单位应根据《国家档案馆档案开放办法》（国

家档案局令第 19 号）的有关规定做好档案的开放审核工作，并

出具到期档案开放审核意见。

第十八条 市档案馆应根据本细则编制《深圳市档案馆接收

档案单位及档案门类基本名录》，并根据机构改革等具体情况适

时调整。

第十九条 国家法律法规对档案收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二十条 本细则由深圳市档案馆负责解释，自公布之日起

施行。


